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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之提出

2022年12月30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民诉法修

正案》)征求意见稿。时隔一年《民事诉讼法》再次迎

来规模化修改。其中较为引人关注的是有关虚假诉

讼规定的修改，《民诉法修正案》除进一步完善虚假

诉讼的认定规定外，特别新增了有关单方虚假诉讼

的规制条文。①新增单方虚假诉讼规制条文无疑具

有重要的意义：其一，首次在《民事诉讼法》层面，对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单方虚假诉讼做出制度应对，据

此首次在现行法中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虚假诉讼规制

体系。其二，民事诉讼法与刑事领域关于虚假诉讼

罪的有关规则形成有效衔接。《刑法》第307条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

事案件解释》)第1条等规定的虚假诉讼罪，既涵盖当

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犯罪，也包括当事人单方以捏

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进行犯罪的情形，而现行民

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双方通谋的虚假诉讼，而对单方

虚假诉讼未有所涉及，由此导致刑罚与民事诉讼强

制措施之间的脱节。

从具体制度设计来看，《民诉法修正案》通过第

116条对民事诉讼中的虚假诉讼问题予以系统规制，

且分成两个条款对双方通谋虚假诉讼和单方虚假诉

讼予以分类化规制，但对于这两种虚假诉讼在构成

要件与法律效果上却予以同质化规定，即本次修正

案新增的第二款规定之单方虚假诉讼，除强调“当事

人单方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这一独有的行

为特征外，作出了“适用前款规定”之表述。具体而

言，在构成要件方面，除不要求客观不能的“当事人

论单方虚假诉讼的民事程序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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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恶意串通”外，仍然强调与双方通谋虚假诉讼同

样的“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之要件。在效果

方面，则完全等同于双方通谋虚假诉讼，即(1)人民法

院应当驳回其请求；(2)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

留；(3)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尽管两种虚假诉讼在诸如虚构法律关系或事实

之行为、谋求不当利益之目的以及冲击正常司法秩

序等方面具有共通性，但问题在于，从民事程序规制

的角度出发，两者侵害的法益以及侵害的对象是否

完全相同？进而决定了在诉讼法理规制逻辑上是否

存在差异？特别是在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等规制技

术方面两者是否完全相同？如果存在差异，那么《民

诉法修正案》现有的同质化制度设计恐怕不无疑

问。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当事

人与法院(国家)之间的双重视角，以其与双方虚假诉

讼的比较维度，分析单方虚假诉讼的独特性，并依据

诉讼法理剖析该不当行为的规制逻辑，在此基础上

就单方诉讼行为的构成要件与行为效果进行解释论

层面的探讨，试图为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及将来的

制度适用提供学理支持。

二、单方虚假诉讼规制的历史沿革与规制视角

(一)单方虚假诉讼规制的历史沿革

我国关于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始于对伪造证据

的诉讼制裁，然后再从局部虚假诉讼进阶到对整体

虚假诉讼的强力否定与系统规制。1982年《民事诉

讼法(试行)》第 77条就已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

伪造、隐藏、毁灭证据和指使、贿买他人作伪证的，适

用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1991年《民事诉讼法》

第102条明确“重要证据”“暴力、威胁”的限定，使得

强制措施的适用要件和范围更加严谨。2012年《民

事诉讼法》在第111条伪证型虚假诉讼之后，新增第

112、113条双方通谋型虚假诉讼的规制依据，自此人

民法院不必再假借第 111条通过规制伪证行为来间

接制裁虚假诉讼行为。当事人伪造、毁灭证据和妨

害作证属于手段上的虚假，而双方通谋虚构民事法

律关系则是手段和目标上的整体虚假。当事人可能

在举证时有伪造行为，但不一定虚构民事法律关系，

虚构民事法律关系可谓伪证行为的终极恶性形态。

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110、119条新增当事人陈述

和证人作证时签署保证书制度，增强了法官实施惩

戒的警示性和正当性。同时第 189条将妨害民事诉

讼的行为扩大到冒名诉讼、虚假证言以及执行程序

中的伪证毁证情形，进一步扩大虚假诉讼行为的规

制外延。随着民事司法实践中整体虚假诉讼的数量

日趋攀升，双方通谋型虚假诉讼的立法规制实际

上升级了对当事人诉讼行为规范性的警示，局部

虚假诉讼的规制方式已经无法形成对当事人的足

够威慑。

我国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已经形成诉讼制裁与

刑事处罚的二元双轨制，虚假诉讼罪的统一刑罚将

单方虚假诉讼行为也纳入规制的范围。2015年《刑

法修正案(九)》“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在法律

解释上已经可以容纳对双方和单方诉讼欺诈的统一

规制，2018年《刑事案件解释》第1条第1款第7项明

确将单方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行为纳入其中，2021年3
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犯罪惩治意见》)第2条在对虚假诉讼

罪的定义中进一步明确“双方恶意串通”不再是必要

条件。不过，刑事法律上虚假诉讼罪的外延要小于

民事法律上的虚假诉讼，限定于“无中生有型”而排

除“部分篡改型”捏造事实行为，仅将具有严重社会

危害性的行为纳入刑罚的打击范围。②

显然，单方虚假诉讼的防治无法单靠刑事处罚，

大量没有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的单方虚假诉讼行为要

依赖民事诉讼的阻却和制裁。2021年11月10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整治工作意见》)第 2条、2021年 11月
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诉讼中防范与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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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工作指引(一)》(以下简称《防惩工作指引

(一)》)第 1条紧接着规定，单独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

实也构成虚假诉讼。这才正式开启我国民事诉讼领

域对单方虚假诉讼行为的一体化规制，为民诉法的

相应修正吹响前哨。然而，现行有关虚假诉讼的刑

民规制，在核心逻辑上均表现出鲜明的国家利益至

上理念，侧重于对司法秩序的法益保护，但在一定程

度上忽略了对方当事人权益的周延保护。这主要反

映在目前虚假诉讼的监督与纠察主要依靠国家机关

行使法定职权，影响惩治效果的主要因素指向司法

机关内部缺乏共识、刑民程序衔接不畅，防范和惩治

的主要方向也自然是强化人民法院的职权和法检之

间的协作。③当事人只能在诉讼进行中积极行使反

驳或抗辩权能，积极举证并就全案证据的真实性、合

法性、关联性进行质证，民事诉讼法对恢复双方当事

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对抗，并未形成体系化的规制或

提供特别的救济渠道。

(二)《民诉法修正案》规制视角分析——单向性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双方通谋型虚假诉讼已经

形成较为体系化的规制，包括事前通知第三人参加

诉讼、事中驳回诉讼请求和处以强制措施、事后赋予

第三人撤销之诉和再审救济。④由于双方当事人故

意隐瞒利害关系人，法院难以及时识别串通后事实

和证据的真伪，事后救济就成为双方通谋型虚假诉

讼的主要防治方法。《民诉法修正案》对单方虚假诉

讼准用双方通谋型的事中规制方法，既没有在虚假

诉讼行为完成后为受害方当事人提供事后救济，也

没有考虑事中的公权力主体职权规制是否适合单方

虚假诉讼中私权主体救济需求。

双方通谋型虚假诉讼的事中规制主要依靠法院

依职权主动发现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法院

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第8条查明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是否真实，依据

《民诉法解释》第96条依职权调查收集虚假诉讼损害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⑤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防制指导意见》)第 10条甚至

规定法院在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案外人申请再审等程序的审理过程中发现已经生效

的裁判涉及虚假诉讼的，要及时予以纠正。有的法

院据此认为即使普通债权人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

诉的原告主体资格，法院也应当就本案是否系虚假

诉讼进行实质审查。⑥但是，法院依职权发现虚假

诉讼的线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相当的局限性，既

有自身查明动力和资源的不足，也有裁量空间过大

和行使权力不受约束的问题。对方当事人在单方

虚假诉讼情形下的积极介入恰好可以弥补公权力

主体职权管制的局限性，相比于真实权利人在双方

通谋型虚假诉讼情形下的缺位，更有利于识别虚假

诉讼和发现案件真实。然而，《民诉法修正案》对于

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仍然局限于“捏造基本事实+
驳回诉讼/抗辩请求”，这种法院职权主义的规制方

法并未充分关照到当事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程序

保障利益。

依据民事裁判的基本常识，无论是因伪造证据

导致基本事实(要件事实)未获得认可还是基本事实

本身虚构⑦，自然会导致原告诉讼请求(如原告伪造

债权凭证)或被告抗辩请求(如被告伪造债务已经清

偿的收据)被驳回之结果。就此意义而言，法院驳回

原告的单方虚假诉讼也就没有赋予对方当事人更多

的关照和保护，本质上仍然属于忽略对方当事人程

序保护的制度设计逻辑。而对于妨害司法秩序的惩

处就构成对单方虚假诉讼的实质化防止举措，则与

《民事诉讼法》第114条对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和妨害

作证行为的制裁没有区别。当事人捏造民事案件基

本事实或虚构民事纠纷，必然存在伪证等相关行为，

直接适用第 114条就足以制裁虚假诉讼的单方当事

人。至于诉讼代理人、鉴定人、证人等其他诉讼参与

人配合一方当事人参与实施虚假诉讼的，也可由法

院依据第114条依职权适用强制措施，但对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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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法框架下将无法追究其共同欺诈的民事责

任。因此，《民诉法修正案》对单方虚假诉讼准用双

方通谋型的事中规制，在规制逻辑上存在严重的视

角单向化问题，仍然局限于法院职权主义管制的解

决思维，进而忽略了对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和权益

保障，其根本原因正是将双方通谋虚假诉讼与单方

虚假诉讼在立法规制上的混同化。

三、单方虚假诉讼规制的应然视角

“虚假诉讼”是对当事人虚构民事纠纷、提起异

常诉讼的现实描述⑧，诉讼的“虚假”特质集中体现为

手段和目标的虚假性：手段的虚假性反映在提出诉

讼资料和证据资料的攻击防御方法虚假，目标的虚

假性则反映在追求的诉讼结果具有内部虚伪性和外

部侵权性。由于虚假诉讼的双方行为破坏了两造对

抗的基本诉讼结构和辩论主义的真实发现机制，故

相比于单方行为表现出更大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同

时，理论界和实务界日益认识到单方虚假诉讼行为

的独特性与规制的必要性：单方行为的侵害对象是

对方当事人而非案外人⑨，侵害的客体不限于实体权

利也指向诉权，捏造的事实不限于实体法事实亦可

能涉及委托代理等程序法事实。此时再将虚假诉讼

的防治对象限定为双方行为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的发

展形势和现实需求。但是，单方虚假诉讼的认识和

规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双方虚假诉讼规制思

路影响，如果不打破相沿成习的认识视角和规制方

式，那么单方虚假诉讼的特别规范可能会面临正当

性质疑。

(一)单方虚假诉讼规制的双重视角论

在诉讼法视野下，虚假诉讼的实质是民事诉讼

法律关系违背法律真实，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虚假的

程序申请、事实主张或证据资料，形成虚假的民事诉

讼法律关系以实现非法目的。虚假诉讼除了区分行

为主体的单方性与双方性外，在深层上更存在着民

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显著差异。一方面，民事诉讼法

律关系在内容上包括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事

人与法院之间的相互关系。⑩单方虚假诉讼先是破

坏了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再是侵害了民事司法

秩序的公共利益。因此，单方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

还肩负着恢复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衡平关系的任

务，而不能仅立足于制度或公共视角排除妨害司法

秩序的不当行为。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借

助当事人诉讼行为得以发生、变更和消灭，联结手段

与目标的诉讼行为背离常规，才会引起民事诉讼法

律关系的异化。由于单方行为和双方行为对法院审

判行为的干扰程度不同，法院对不同形态的虚假诉

讼行为负有不同程度的识别和判断职责。只有从当

事人诉讼行为和法院审判行为、当事人法益和公共

法益的双重视角进行全面考察，单方虚假诉讼及其

治理才能获得清晰明确的法律评价。

从双方当事人关系的视角来看，单方虚假诉讼

更加注重对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手段的虚假性

意味着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虚假裁判资料，可能形成

于己有利却本不该如此的诉讼状态和裁判结果。

当事人提出法律主张和事实依据的行为在性质上

属于观念通知而非意思表示，是不直接产生诉讼法

律效果的事实行为，只有法院作出特定的裁判行为

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就开庭审理方式本身

而言，其最能保障公开原则和直接原则的实现，可

以在最大程度上发现案件真实。手段的虚假性会

严重干扰法院对取效性诉讼行为的正确判断，尤其

是双方通谋的当事人具有共同欺瞒法院的立场，串

通之后的诉讼行为基于民事诉讼的处分主义和辩

论主义对法院审判行为形成一定约束，因此法院对

双方通谋的虚假诉讼较难识别和判断。而单方虚

假诉讼的主要目的是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一方当

事人虚假诉讼行为与法院过失裁判行为相结合，

才会发生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裁判结果。相对方

可以提出反驳和举证，并承担主张不力或举证不能

的自我责任。同时，由于单方虚假诉讼欠缺当事人

共同谋利的立场，法院既有更强的识别和制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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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应当负有更重的判断和阻却义务。鉴于相对

方在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中负担的主张责任和证

明责任，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应当成为定性单方虚

假诉讼的首要视角，民事诉讼法更须从保护对方当

事人合法权益的视角出发，增进单方虚假诉讼的防

治方法与责任认定。

从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关系的视角来看，虚假诉

讼的单方行为容易与双方行为混同。虚假诉讼的社

会危害在于无端浪费司法资源、严重损害司法权威，

即使双方通谋的虚假诉讼没有损害他人的合法权

益，但一定会冲击和妨害法院的司法秩序，故世界各

国一般都会综合运用民事和刑事手段多维度地予以

规制。例如，英美法系国家对 Vexatious Litigation
(恶意诉讼或无合理理由的滥诉)一般规定可以处以

黑名单性质的诉讼限制令，并进行必要的起诉审查

或设立再起诉担保。《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1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违反审慎诉讼承诺义务的

原告申请法院发出制裁令，包括诉状没有充分的法

律依据、没有证据支持、出于不合理目的等。这里

无合理理由的滥诉防治在规制范围上自然包括禁

止虚假诉讼。德国法上违反真实义务的法律后果

包括主张不被采信、诉讼欺诈罪、损害赔偿之诉。

同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起诉并非被告

行为引起时原告应当负担法律争议的费用，第 114
条规定滥诉时不能提供诉讼费用救助。日本判例

和学理上认为滥用诉权可以导致法院驳回诉，不当

起诉可以构成侵权行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规定，已宣誓的当事人为虚假陈述时可处以

1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由于双方通谋虚假诉讼与

单方虚假诉讼在客观方面都具有妨害司法秩序的

共同特点，这导致了我国《民诉法修正案》对两者在

要件和效果的设定上出现同质化的问题。相较而

言，我国《民法典》第 148条规定单方欺诈的民事法

律行为可撤销，而第 154条规定恶意串通的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公法领域的诉讼行为实际上比私法

领域的实体法律行为有着更加层次化的评价与处

理，诉讼行为在法律评价上存在成立、合法、有效、

有理四个层次，瑕疵诉讼行为的具体处理存在补

正、追认、忽略、转换、追加实施、类推民法六个方

法。如果民事诉讼法对双方通谋与单方虚假的不

同情形予以同质化的评价与处理，无疑有违诉讼行

为的基础理论。

(二)从单向视角向双重视角转换的必要性

双方通谋型虚假诉讼的规制体系并非只有《民

事诉讼法》第 115、116条两个条文，而是在时间阶段

上存有事前、事中、事后等规制规则，在程序主体上

也赋予案外人、法院、检察院等纠正虚假诉讼的权利

或职责，并且，这一规制体系仍在逐步得以健全和完

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针对

房地产防控、民间借贷、劳动争议、破产债权等发布

诸多具体指导性的司法文件。但由于案外第三人一

般无法及时获知和参与诉讼程序，双方通谋型虚假

诉讼的防治方向主要是强化公权力机关的职权，例

如，立案部门警示提醒、依靠数字法院或信息管理系

统进行关联案件检索、审判部门职权审查、审委会或

法官会议内部审查、完善移送衔接工作机制、发布失

信人名单、向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发送司法建议

等。这种规制导向实际上会过度依赖法院自发的审

判监督，易于导致公权力监督的职权性和随机性问

题，当事人诉权无法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和监督

程序形成有效制约，因此也就不能适应单方虚假诉

讼场域下激励相对方当事人维权动力并增强其诉讼

权利的现实要求。

单方虚假诉讼的规制在立法之时也应当追求规

范的体系化，相似规范的准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

约立法资源和便利司法实践，但也应注意到单方虚

假诉讼的独特性并设置对应的规范内容。在宏观视

角上，单方虚假诉讼的规制应当从当事人与法院之

间恢复司法秩序的单向视角转向兼顾当事人之间修

复平等利益的双向视角。单方当事人虚假陈述、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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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证据的虚假诉讼行为实质性地破坏了双方之间平

等的两造诉讼结构，通过违反诚信原则和真实义务

的手段使相对方陷入不利的诉讼境地，在根本上违

背了实质当事人平等原则。为防范虚假诉讼行为对

形式平等原则的破坏并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

等，单向视角的职权主义管制思路无法为相对方当

事人提供实质性保护，而双向视角的公私并行保护

思路则有助于实现相对方的程序保障与实体救济。

在微观内容上，单方虚假诉讼的防治规范应当从实

现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原则出发进行要件和效果

上的制度设计。我国立法者和司法者倾向于以民事

诉讼公共性(包含发现客观真实、追求诉讼效率等)为
依据课以当事人一般化真实义务，这容易造成法院

职权介入的扩大化而忽视当事人的主体利益。单

方虚假诉讼的防治规范应当依据实质平等原则限定

真实义务一般化，以要件明确化与限定化来合理界

定虚假诉讼的规制边界，同时以效果区分化与多元

化实现对诉权滥用的多维防治。

四、单方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

单方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直接决定着法律规制

的范围大小，若规制范围过宽则干扰当事人权利行

使并容易陷入虚假诉讼的程序争议，若规制范围过

窄则容易被伪证型或通谋型虚假诉讼类型吸收。单

方虚假诉讼行为是否包括滥用诉讼权利拖延诉讼、

滥用诉讼程序、琐碎的诉讼或轻率的诉讼、伪造证据

进行诉讼等，目前学界对此存在较大的争议。如果

不能确定单方虚假诉讼的范围，将会造成损害当事

人诉讼权利、增加法院审理负担、违反强制措施的比

例原则、过度损害司法形象的负面效应。

(一)要件区分化设置的基本逻辑

《民诉法修正案》第 116条第 2款规定了单方虚

假诉讼的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前者要求以单方捏

造的民事案件基本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后者要求行

为人具有侵害利益的非法企图。这种主客观的双层

要件设计与双方通谋型虚假诉讼的规制要件非常相

似，均是通过欺诈行为或串通行为捏造事实生成虚

假诉权。由此，虚假诉讼在双方行为和单方行为的

要件设置方面也存在混同化的现象，单方欺诈与恶

意串通成为两种类型虚假诉讼的唯一要件差异。但

是，单方欺诈与恶意串通之间并非只有主体数量和

行为方式的表面差异，恶意串通的重点体现在当事

人之间的串通行为，串通既包含当事人的主观恶意，

也能体现出当事人的非法侵害目的；而单方欺诈的

重点则是捏造或隐瞒事实的行为诱使法院作出错误

的裁判，“欺诈”在文义上实则无法充分反映出法律

规制的重点。因此，单方虚假诉讼的立法规制应当

秉持区分化的基本逻辑，区分的要点正在于前述的

保护视角单向化还是双向化。

从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视角来看，对方当事

人的受损利益应当获得事后救济，否则将无法依据

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条文规范申请赔偿。驳回诉讼请

求只是阻止当事人的诉讼欺诈实现损害目的，强制

措施则是从法院的立场出发处罚妨害司法秩序的违

法行为。如果单方虚假诉讼只是套用双方通谋型虚

假诉讼的事中规制方法，那么对方当事人因虚假诉

讼受到的损害会面临救济缺失的问题。因此，单方

欺诈的虚假诉讼行为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侵

权责任的一般条款，纳入民事侵权行为进行相应的

要件化改造。《防制指导意见》第12条规定，虚假诉讼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虚假诉讼参与人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这一原则性规定为虚假诉讼适用民事侵权

损害赔偿责任提供了明文依据，但该种特殊的虚假

诉讼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具体责任范围仍不明

确，有必要上升到正式立法以推进对虚假诉讼追究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司法实践。

从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关系视角来看，受到妨害

的司法秩序应当通过司法行政化的强制措施恢复其

公法秩序。大陆法系一直奉行公私分立的思维逻

辑，民事诉讼法虽属于公法却因实现民事实体权益

而与私法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如果我国虚假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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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治策略忽略公私分立，既会延误对方当事人权

益的实体救济，也会影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的

公权运行。目前多数法院发现虚假诉讼之后只是驳

回诉讼请求，罚款或拘留的适用率却偏低，罚款的金

额多为诉讼标的额的5%以内。法院的制裁意愿消

极、制裁力度不足的原因之一是认为驳回诉讼请求

已经足以阻止利益损害和错误裁判，当事人损失的

诉讼费用可以视为必要的惩戒。此时，民事诉讼的

拘留、罚款将难以发挥秩序罚的作用，虚假诉讼的低

成本和高收益相当于变相的纵容。另一方面，法院

的罚款措施与对方当事人提起的民事侵权诉讼可能

发生聚合，忽略侵权救济时也可能导致法院的罚款

畸高而违反比例原则的要求，无法依据虚假诉讼的

行为不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程度形成公私并立的周延

惩治。

(二)作为欺诈型民事侵权行为的要件展开

1.对“侵害国家利益等”的去要件化

单方虚假诉讼的构成应对“企图侵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去要件化。《民诉

法解释》第190条规定，双方通谋型虚假诉讼侵害的

“他人合法权益”应当扩大解释为包括案外人的合法

权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这就可以囊括规避

法律或政策型虚假诉讼。之所以要扩大解释，可能

是因为虚假诉讼的恶意串通在要件设计上直接参照

了《民法典》第154条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则，但《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则实际涵盖了

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因此，民事

诉讼法要补足此项要件设计的不足，只能先通过司

法解释进行扩大解释。但是，《民法典》第148条以欺

诈手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并没有非法侵

害利益的主观目的要求或非法损害利益的客观结果

要求，那么单方虚假诉讼行为的要件究竟是参照双

方通谋型虚假诉讼还是单方欺诈的民事法律行为规

范进行设计呢？

首先，《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曾规定“为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但考虑到犯罪的主要客体是

国家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不论行为人在主观上是

否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还是在客观上是否从

妨害司法行为中获取不正当利益，均不影响犯罪构

成，故在第二次审议稿中删除了主观要件的额外规

定。否则，如果行为人没有直接企图侵犯他人的人

身权或财产权而只是为了“出口气”或“自我炒作”，

那么据此实施的虚假诉讼行为就可能因缺乏非法目

的要件而逃脱制裁。

其次，《防制指导意见》第2条将双方通谋型虚假

诉讼的构成要件分解为非法牟利的目的、恶意串通

的行为、虚构事实的手段、合法程序的外观、侵害利

益的结果五项要素。这实际上新增了损害结果要

件，但疑问是这一要件是否具有定义或甄别功能

呢？若将妨害司法秩序按文义理解为损害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任何虚假诉讼行为均有此损

害结果，这显然是对虚假诉讼行为的事后评价而非

事前界定。因此非法侵害利益的结果要件只是双方

通谋型虚假诉讼的辅助要件，仅对法律效果的评价

和裁断具有法律意义，不应类推适用于单方虚假诉

讼的要件界定。

再次，无论是新增主观目的要件还是客观结果

要件，都会增加虚假诉讼的证明负担和认定难度，无

益于虚假诉讼的精准识别和严格防治。单方虚假诉

讼的民事侵权责任在主观成立要件上一般不要求有

目的要件，案件中有关目的之主张和证据只是发挥

辅助认定来龙去脉的作用。民事侵权与诉讼制裁对

结果要件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前者要求有侵害当

事人民事法定权利或利益的损害结果，后者视妨害

司法秩序的严重程度而定。例如，《惩治工作意见》

第2条规定，虚假诉讼罪的妨害司法秩序是以民事诉

讼案件是否已经采取保全、开庭审理、作出裁判、执

行措施等为标准，通过虚假诉讼的实施进度来判断

妨害司法的损害程度。

··101



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2023.11
PROCEDURAL LAW AND JUDICIAL SYSTEMS

2.四要件的构造逻辑

依照《民法典》第 1165条第 1款，一般侵权责任

的构成要件必须同时具备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

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要件。与此相应，单方虚

假诉讼引起的民事侵权责任应当存在捏造民事案

件基本事实的虚假诉讼行为、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的结果、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

实施单方欺诈的主观故意。四要件构造的核心在

于捏造基本事实和存在主观故意。《犯罪惩治意见》

以“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而非“捏造民事法律关

系”进行更改性表述，对《刑法》第 307条“以捏造的

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作出了目的限缩，更有利于虚

假诉讼的精准识别和有效防控。民事诉讼立法应

当与此保持一致，紧扣虚假诉讼的主观恶性与客观

危害性特点。

首先，“基本事实”的限定可以清晰划分滥用诉

讼权利的恶意诉讼与单方虚假诉讼之间的界线。当

事人恶意申请管辖异议、申请回避、多次撤诉后再起

诉，或提供对方当事人的假地址、假联系方式误导法

院公告送达和缺席判决的，可能捏造程序事实以达

到拖延诉讼的不当目的。滥用诉讼权利的恶意诉讼

行为也会造成对方当事人为应诉而支付额外成本，

干扰正常的民事司法秩序，获得不当的诉讼优势，但

不一定直接影响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真实性以及裁

判主体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如果在单方虚假诉讼的

侵权责任规制中也嵌入恶意诉讼，可能面临诉权保

障与滥用权利之间如何平衡的难题。当事人滥用诉

讼权利的情形众多，是否存在认识能力不足或主观

疏忽、违反诚信原则的具体程度、注意义务的大小、

实际损失的多少等较难认定。法院及时驳回当事人

的恶意程序申请一般就可以发挥防治作用，如果课

以侵权责任或拘留、罚款的较重处罚，可能会严重打

击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积极性。因此，虚假陈述、

隐瞒事实或伪造证据须在影响法院对实体法上基本

事实的认定时，才适宜作为单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

法律规制。具体而言，捏造基本事实的行为一般包

括：(1)虚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冒名诉讼(如
不是债权主体)，捏造身份信息、伪造代理手续或者

冒充他人名义提起或者参加诉讼；(2)虚构民事法律

关系本身，即当事人没有民事权利(如没有债权)或没

有与对方发生民事纠纷(如债务已经清偿)；(3)虚构民

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包括当事人完全没有证据，或者

伪造、变造、毁灭证据，提起基本事实不成立的诉讼

或对抗基本事实成立的请求。

其次，单方虚假诉讼的欺诈行为一定具有故

意，但主观要件是否包括重大过失则存在争议。肯

定说认为，当事人在起诉时负有对案件事实和法律

关系进行事前调查义务，若连常人在正常情况下都

不会提起诉讼，那么当事人的起诉违反了注意义

务。不过，综合案件情况和当事人在法律知识水平

上的局限性来看，当事人确有合理理由时，无据起

诉则不存在重大过失。否定说认为，包括虚假诉

讼在内的广义恶意诉讼的过错只能是直接故意，如

果主观要件放宽到重大过失会根本威胁当事人对

诉讼制度的利用，尤其是律师代理在我国尚没有

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应当避免把当事人过失行使诉

权纳入虚假诉讼，以保障宪法赋予当事人的诉

权。两方争议的焦点实际上涉及如下这一问题，

即我国当前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是否适宜规制重大

过失型单方虚假诉讼？或者说单方虚假诉讼是否

在现阶段囊括滥用诉讼权利的恶意诉讼？由于诚

信原则是对当事人道德上的基本要求，当事人的真

实义务也是主观性义务，只要当事人的本意是为真

实诉讼，即使事后认定与真实不符也不属于义务违

法情形。这种主观义务的要求越高，对当事人的

不利评价或制裁也会愈加严格，因此应当与一国的

法治发展阶段与司法实践状况相适应和协调。例

如，日本自 1988年 1月 26日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

判决起，才开始认定不当诉讼的损害赔偿责任。目

前不当诉讼的成立范围是由法院综合考量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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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行为表现出的目的、动机、经过、影响、具体内

容等判断起诉人是否尽到调查和检讨义务，通过判

例的积累和发展逐步确立起重大过失型虚假诉讼

的判断标准。而《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 96条规

定，败诉方当事人提起诉讼或对诉讼上的请求进行

争议时明显存在损害相对方的意图或重大过失的，

法官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判决其承担诉讼费用

并支付依职权评估的损害赔偿。法官确信当事人

着手或实行保全执行、诉讼上请求的登记、诉讼上

抵押权的登记、强制执行没有实体法上的权利根据

时，可以依受到损害的当事人的申请而命令存在过

失的原告或申请执行等程序的债权人支付损害赔

偿。亦即，执行程序中的单方虚假诉讼行为只要求

主观上的轻过失就成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意大

利区分诉讼与执行的不同阶段分别设置相应的主

观要件，根据本国民事司法的特点和需求扩大对单

方虚假诉讼的打击范围。

(三)作为民事诉讼强制措施规制对象之要件展开

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旨在惩戒妨害司法秩序的

行为，保护利益的不同使得其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的构成要件也存在相应的差异。当事人只要存在虚

假诉讼的实行行为，不论是否造成损害对方当事人

利益的实际结果，均可能被法院课以罚款和拘留之

处罚。

强制措施的具体种类与实施力度应当与妨害

司法秩序的行为形态和具体程度相适应，以符合司

法行政领域的比例原则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的观

点认为：“妨害司法秩序，主要是指无端挑起诉讼，

导致司法机关多次进行审理，或者调查取证，耗费

了大量司法资源，甚至导致人民法院作出错误裁

判。”因此，认定虚假诉讼是否构成妨害司法秩序，

应当考量法院为此耗费司法资源的情况，例如以法

院开庭审理及调查取证的次数或案件进入二审、再

审、执行的不同阶段作为衡量耗费司法资源的量化

标准。刑事领域对妨害司法秩序的认定和量刑亦

是如此。《整治工作意见》第5条规定，虚假诉讼行为

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或者多次参与虚假诉讼、制造

系列虚假诉讼案件的，要加大处罚力度。有关情节

恶劣和后果严重，可以参照《刑事案件解释》第 2、3
条，包括行为多次且累犯、法院已经作出法律文书、

法院已采取保全或执行措施、引起恶劣的舆论影

响、产生较大的财产损失等。因此，单方虚假诉讼

行为的实施次数、进入诉讼的阶段、法院的裁判支

出等，均可以作为法院适用强制措施的参考因素，

防范法院过度顶格适用或消极拒绝适用强制措施

的异常现象。

由于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不

法者的否定评价和惩罚功能，与刑事处罚同属于公

法上的责任，单方虚假诉讼的诉讼制裁应当与刑事

处罚做好区分与衔接。(1)两者的证明标准存在差

异。虽然《民诉法解释》第109条规定欺诈和恶意串

通的事实认定均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但这容易引起民事驳回判决、强制措施、刑事判决之

间适用标准的混乱。如果法官认为疑似虚假诉讼中

当事人主张的要件事实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的内心

确信时就可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两者的绑定导致

部分法院选择只作出民事驳回判决而没有依法并处

诉讼制裁。如果法官对单方虚假诉讼的认定必须

达到跟刑事判决的同等标准，依据如此高的证明标

准将难以对一些不具有刑事危害性却扰乱民事诉讼

秩序的行为进行制裁，民事法官先行制裁而刑事法

官认定不构成犯罪时也会影响民事制裁的合法性和

正当性。因此，虚假诉讼的民事制裁应当适用与审

理原告诉讼请求的同等证明标准，以避免裁判内部

和刑民之间的龃龉。(2)两者之间存在折抵空间。《犯

罪惩治意见》第14条规定尚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

刑事证明标准，而民事案件又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

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民事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

讼。如果刑事法院认定虚假诉讼罪成立的，那么刑

事处罚已经能发挥制裁功能，不必再适用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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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制措施；若刑事法院认定虚假诉讼罪不成立的，

民事法院还可以根据已经发现的虚假诉讼行为实施

制裁。同时《犯罪惩治意见》第22条还规定，法院向

公安机关移送虚假诉讼的线索之前可以先行采取民

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以及时威慑乃至制止正在进行

的单方虚假诉讼，先行采取的罚款、拘留可以折抵之

后刑事判决中的罚金或刑期，以避免对同一虚假诉

讼行为的重复处罚。

五、单方虚假诉讼效果的再构筑

单方虚假诉讼行为可能在民事诉讼程序的不同

阶段被发现，例如立案部门会对起诉是否具有合法

性进行形式审查，审前准备阶段可以依靠争点整理、

庭前会议机制及时发现嫌疑，开庭审理之后的法庭

调查和法庭辩论可以对诉讼请求的真实性进行实质

判断，进入执行程序之后被执行人收到通知或被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时有权提出异议。单方虚假诉讼行

为对司法秩序和当事人权益的损害程度不同，法院

也应当根据情节表现、程序阶段、损害结果等针对性

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民诉法修正案》套用“驳回请

求+强制措施”的单一方案并不能适应单方虚假诉讼

层次化的现状，我国有必要因时制宜地构筑一套完

备的法律效果实施体系。

(一)法律效果区分化设置的基本逻辑

单方虚假诉讼行为分别损害司法秩序的公法利

益与对方当事人的私法利益，因此司法救济应当针

对保护对象分别配设相应的救济措施。法院的错

误裁判一方面是因当事人的单方虚假诉讼行为而

引起，故法院可以免于司法责任追究和国家赔偿责

任；另一方面法院负有恢复司法秩序和惩戒虚假诉

讼行为人的法定责任，故应当健全强制措施的程序

体系。例如，为加重虚假诉讼行为人的违法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在《整治工作意见》第22条提出“探索

信用惩戒”、建立黑名单制度，争取与征信机构的信

息数据库对接。失信名单制度也将从规避执行为

目的之虚假诉讼扩大适用到全部类型的虚假诉讼，

成为打击行为人实施虚假诉讼的经济动因的重要

利器。

对方当事人救济私法利益的法定渠道主要包括

再审之诉与另行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首先，《整

治工作意见》第19条已规定民事法院在收到刑事法

院的函告时应当依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或纠

正已生效的错误裁判，或者及时受理和审查当事人、

案外人以生效刑事裁判认定虚假诉讼犯罪为由的再

审申请。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207条列举的

13项再审事由并不直接包括虚假诉讼罪，但是，第1
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和第3项“原

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均可以作

为对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解释性依据。检察院提

起抗诉或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职权救济方式并

不能包办虚假诉讼的防治，单方虚假诉讼的受害人

应当有权直接以虚假诉讼嫌疑或虚假诉讼罪为由提

起再审之诉。

其次，《防制指导意见》第12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

若干意见》第 22条、《整治工作意见》第 16条成为目

前虚假诉讼引起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诉的请求权基

础。但是，对方当事人能否胜诉往往取决于相关部

门是否已将前案定性为虚假诉讼，或是否已通过审

判监督程序先纠正前案错误裁判，否则会因构成重

复诉讼而被裁定驳回，或因欠缺充分证据而被判决

驳回。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另行起诉仍然面临相当大

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侵权损害赔偿的

请求权基础。

(二)作为侵害对方权益行为的效果及制度实现

1.损害赔偿反诉的一般化

由于审理本案的法官直接经历和目击了当事人

的单方虚假诉讼行为，更适宜对诉讼行为的违法性

程度作出正确的认定。因此，当原告提起单方虚假

诉讼时，让被告直接以反诉形式提起侵权损害赔偿

之诉最为妥当，而在被告提起虚假抗辩时，允许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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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损害赔偿的请求也最为便利。《意大利民事诉讼

法》第96条将此规定为败诉当事人的程序加重责任，

允许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将损害赔偿的诉请与本案

的诉请合并审理。《民诉法解释》第233条规定了反

诉在主体、请求、管辖方面的要件，本案基于虚假捏

造的基本事实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与侵权损害赔偿诉

讼请求之间符合牵连性要件，法院应予合并审理。

若硬性要求对方当事人必须另行起诉，则可能导致

虚假诉讼的抗辩湮没在本案请求的实体审理中，受

害方当事人只能通过先申请再审再另行起诉的复杂

路径才能获得救济。

受害方当事人应当就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数额提

出主张并举证证明，但法院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出

现证明困难时也可以依职权酌定损害赔偿的具体数

额。司法实践一般是支持当事人有关法律咨询费、

律师费用损失的赔偿请求，当事人围绕律师费以外

的赔偿限额仍可能产生较大争议。《防惩工作指引

(一)》第 30条第 2款规定了较大的索赔范围，即受害

人为应对虚假诉讼及索赔而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

调查取证费等直接经济损失，受害人因虚假诉讼所

造成预期利润减少等间接经济损失，以及虚假诉讼

给受害人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第5款规定，受害人

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83条请求赔偿行为人因实施

虚假诉讼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所造成的严重精神损

害，如因缠诉而引起的社会评价的严重降低。鉴于

虚假诉讼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实体法也可以考

虑设立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2.从驳回诉讼请求到驳回起诉的改造

有关虚假诉讼的裁判方式，一直存在裁定驳回

起诉与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选择争议。《民事诉讼

法》第115条的表述“驳回其请求”实际上并未明确是

适用判决还是裁定。支持裁定方式的观点认为，虚

假诉讼在根本上没有诉权，诉在一开始就不能成

立。虚假诉讼从诉的主体来看缺乏真正的权利义

务主体，存在当事人不适格问题；从诉的客体来看缺

乏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存在没有诉的利益问题。

由于诉的利益要件可以吸收当事人适格要件，因此

虚假诉讼因缺乏诉的利益而应当予以裁定驳回。

而部分司法实践选择由法院作出终局判决的方式，

一方面符合大多数案件需要对基本事实进行实体审

理之后才能最终认定虚假诉讼的现实情况，另一方

面避免裁定驳回起诉与退还诉讼费用的绑定性规则

引起的非议。因为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 25、
27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或将涉嫌虚假犯罪的民事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不再继续审理时，均应当

退还当事人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如果确定虚假诉

讼成立时还要退还诉讼费用，显然不利于虚假诉讼

的严格防控。

如果单就虚假诉讼行为本身来看，应当注意区

分诉讼行为要件与诉讼要件之间的差异，前者的欠

缺仅涉及特定诉讼行为的瑕疵，而后者的欠缺将造

成诉在整体上因不合法而被裁定驳回。但是，单方

虚假诉讼行为系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故意欺诈

法院作出错误裁判以损害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不

当行为，该诉讼行为已经迈入诉讼要件领域进而影

响诉在整体上的合法性，故应当适用诉讼判决即裁

定驳回起诉。因虚假诉讼构成真实诉讼请求的对立

面，其既涉及诉讼要件也涉及实体胜诉要件，这种双

重事实的判断可以在开庭审理之前根据现有证据假

定为真，将基本事实是否捏造的实质审查推迟到开

庭审理之后的阶段。如果对方当事人提出虚假诉

讼导致无效裁判的证据显著性很强，法院不经开庭

审理即可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内心确信，那么法院可

以诉不合法为由裁定驳回。但若相关证据尚不充

分时，则不宜裁定驳回起诉，应当留待实体审理诉讼

请求是否虚假或有无理由，以终局判决的方式作出

审慎判断。

(三)作为妨碍司法秩序行为的效果及制度安排

日本学理上认为，违反真实义务并不产生制裁

上的法律效果，法院通过事实认定，发现当事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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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事实认识与客观性事实不符时才会知晓当事人

违反真实义务，此时诉讼已经到了适于作出终局判

决的成熟阶段，如果让法官进一步探究当事人的主

观性事实认识这一难以证明的事实，将导致不当的

审理迟延。如果出现那种万分之一几率的“法院马

上能够判明当事人主张违反真实义务”的情形，法院

也是作出不采用当事人的虚假主张而成立拟制自认

的相同处理，因此没有必要为这种极为罕见的情形

而承认真实义务的制裁效果。与此不同，我国对虚

假诉讼单独设立制裁性规范，这既与转型时期我国

社会诚信体系不够健全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我国

诉讼案件的基数庞大而虚假诉讼多发的现实情况相

适应。但是，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在适用上应

当强调明确化与精细化，不能过度扩大民事制裁的

范围。当事人进行虚假陈述或伪造证据，如果法院

认为主观恶性或客观危害不大时，可以释明并给予

当事人补正的机会，经释明仍不按照要求补正时才

有必要适用强制措施。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第3款亦规定，虚假陈述的当事人在诉讼系属

中承认该陈述是虚假的，裁判所可依情事撤销罚款

决定。

由于单方虚假诉讼的民事制裁和刑事处罚的

客观要件均是捏造“基本事实”，直接关联民事法律

关系的成立与否，民事诉讼标的与刑事诉因一般会

发生重合，因此法院发现虚假诉讼的线索且达到高

度盖然性的确信时，应当中止诉讼并移送公安机

关、通报检察机关。至于当事人提起控告、公安机

关自行侦办、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过程中涉及虚假

诉讼的，为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利用刑事诉讼手段

干扰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应当由法院根据另

案刑事程序的进度自主决定是中止诉讼还是继续

审理。另案刑事程序已经进入开庭审理、批准逮

捕、移送起诉或发出检察建议的，此时虚假诉讼基

本达到优势盖然性证明标准，依据《民事证据规定》

第89条有关程序事项的证明标准要求，法院应当中

止民事诉讼以等待刑事处理结果。但强制措施作

为司法行政性处罚应当比照行政处罚法适用高度

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法院中止诉讼之时还不宜处以

强制措施的制裁。

虚假诉讼罪的立法本意是惩治不具有合法诉权

却制造自己具有诉权假象的行为人，如果行为人具

有合法诉权但错用或滥用诉讼权利的，就不属于刑

事制裁的对象。依据《刑事案件解释》第2条，刑事定

罪标准为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开庭审理或者作出裁

判文书等重要程序节点，在此之前的大部分虚假诉

讼违法行为就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予以规

制，形成民事制裁和刑事惩罚的递进式处理。第9条
规定行为人系初犯、积极退赃退赔且未达到情节严

重，在民事诉讼中自愿具结悔过的，可以酌定不起诉

或免于刑事处罚。因此，检察院或法院刑事部门可

以将情节轻微的虚假诉讼案件再次转交法院的民事

部门处理。民事法院对疑似虚假诉讼但尚未查实的

应当允许或释明撤诉，确定是虚假诉讼时则不允许

当事人撤诉。

结语

虚假诉讼的防控已经进阶到2.0时代，单方虚假

诉讼与双方虚假诉讼的并行防控成为大势所趋。虚

假诉讼的单方行为相比于双方行为具有一定的独特

性，两者对司法秩序的危及形态和破坏程度不同，对

方当事人与案外权利人的保护方向也存在明显差

异。单方虚假诉讼的防治，应当根据司法秩序的公

法利益与对方当事人的私法利益两个层次，分别配

置不同的要件与效果以形成综合性的防治体系。防

控的立法思路不宜单纯延续双方通谋型虚假诉讼的

事中规制方法，而是应当以捏造基本事实和主观故

意为核心限定规制范围，再分别确立侵权损害赔偿

的救济诉讼与妨害民事诉讼的制裁措施两个轨道。

前者是以救济为重心通过反诉的形式替代“再审+另
诉”的烦冗程序，后者则是以惩戒为重心通过对法院

耗费司法资源的考察来统一强制措施的适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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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国对单方虚假诉讼的防治正在初步形成限定

化、集中化、层次化的立法模式，区别于英美法系对

恶意诉讼的宽泛型立法模式以及大陆法系对无由之

诉的分散型立法模式，实现与我国当前法治发展阶

段相适应的本土化目标。

注释：

①具体内容是将现行法第115条改为第116条，并新增第

2款规定：“当事人单方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向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企图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

权益的，适用前款规定。”

②参见滕伟、叶邵生、丁成飞、李加玺：《〈关于进一步加强

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

法·应用》2021年第22期，第21页。

③参见滕伟、叶邵生、丁成飞、李加玺：《〈关于进一步加强

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

法·应用》2021年第22期，第21页。

④双方通谋型虚假诉讼的规制体系仍待完善，例如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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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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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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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gulation of Unilateral False Lawsuit in Civil Litigation

Lin Jianfeng

Abstract：The norm of unilateral false lawsuit newly added in the amendment of Civil Procedure Law has the
problem of homogenization with false lawsuit involving col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from the one-way protection
perspective towards judicial order to the two-way perspective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rotection of the other
party'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elements and effects shall be reconstructed under the basic logic of differentiation.
The civil liability for unilateral false lawsu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our elements including fabrication of basic facts
and subjective intent instead of setting up the subjective purpose element of illegal infringement of interests,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malicious lawsuit of abuse of litigation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ulsory measures
should exclude the result element of harming the other party'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act element of obstructing
judicial order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judicial resources consumed by the court. The legal effec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tages of filing, pre-trial, trial and execution, and form a regulatory system including ruling to dismiss, judg⁃
ment to dismiss, coercive measures, retrial to overturn, counter-suit infringement. Civil sanctions shall connect organi⁃
cally with criminal punishment in the aspects of standard of proof, scope of application, penalty trade-offs and so on.

Key words：false lawsuit;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duty of truth; malicious conspiracy; unilateral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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